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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剑敏。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松白公路百旺信工业区五区19栋二楼会议室。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4人， 代表股份124,737,6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78％（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

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份1,820,000股和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478,000股，下

同），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24,206,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84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530,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8％。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110人，代表股份531,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人，代表股份530,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8％。

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2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4%；反对98,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5,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8.2435%；反对9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30%；弃权16,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十个内部控制制度的议

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0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4%；反对115,

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4303%；反对11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28%；弃权

14,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05,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4%；反对115,

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9,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1855%；反对11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28%；弃权

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1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05,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4%；反对115,

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9,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1855%；反对11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28%；弃权

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17%。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24,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0%；反对105,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8.6201%；反对10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11%；弃权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8%。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542,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8%；反对178,

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3.3224%；反对178,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459%；弃权

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17%。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0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4%；反对115,

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4303%；反对11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28%；弃权

14,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69%。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05,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4%；反对122,

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9,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1855%；反对12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10%；弃权9,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36%。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537,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0%；反对186,

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4%；弃权13,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1,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4110%；反对18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958%；弃权

13,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31%。

2.0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556,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5%；反对173,

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4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5.8193%；反对17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119%；弃权

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8%。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619,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98,

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3%；弃权19,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7200%；反对9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94%；弃权

19,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律师和李世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形成结论性意

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2025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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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8日和2025年12月1日分

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同时董事会设职工

代表董事1名。 因此，公司对董事会成员结构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伍惠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伍惠珍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伍惠珍女士

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之后，不再担任非职工代表董事，公司董事会构成人员及专门委员会构成人员不变，

伍惠珍女士继续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本次调整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伍惠珍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 伍惠珍女士于2005年4月起入

职深圳华盛昌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业务部， 先后担任深圳华盛昌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业务员、 销售经理；

2017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惠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4万股，持股比例为0.07%；通

过东台华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此以外，伍惠珍

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伍惠珍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3.2.2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经查询，伍惠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编号：

2025-053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湖南长炼兴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长企服” ），持有本公司股份28,840,

9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7.81� %）。 公司于近日收到兴长企服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岳阳兴长股份的告

知函》，兴长企服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12月23日-2026年3月22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2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0%）。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兴长企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湖南长炼兴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8,840,987 7.8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2、股份来源：股权分置改革前股份。

3、减持数量及比例：计划减持不超过2,2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0％)，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变动事项，将对该数量及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12月23日-2026年3月22日）进

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兴长企服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等一致。

(三)兴长企服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兴长企服在减持期间，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

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兴长企服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兴长企服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兴长企服《关于计划减持岳阳兴长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25-3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

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0人， 代表股份304,777,1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00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279,608,3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2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5人，代表股份25,168,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9人， 代表股份68,635,2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18%。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参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68,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61%；反对5,036,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88%；弃权2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68,2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61%； 反对5,036,

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88%；弃权2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1%。

关联股东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62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70%；反对2,660,4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9%；弃权4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486,8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29%； 反对2,660,

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63%；弃权4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61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35%；反对2,708,1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86%；弃权4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476,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73%； 反对2,708,

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58%；弃权4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

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25-080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5: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12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12月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1303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选举由董事姜晓明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91,449,27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本的12.325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0,614,56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8.061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0,834,70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4.2644%。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8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3,605,9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本的2.6900%。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变更英文名称、调整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0,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8270%；反对3,169,14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874%；弃权2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87,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251%；反对3,169,14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825%；弃权2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92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2.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324,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399%；反对11,652,9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9983%；弃权471,5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1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81,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9381%；反对11,652,9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205%；弃权471,5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1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41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323,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394%；反对11,665,6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027%；弃权460,2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8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80,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9358%；反对11,665,6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405%；弃权460,2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8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23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4.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326,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406%；反对11,665,4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026%；弃权457,0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6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83,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9412%；反对11,665,4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402%；弃权457,0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6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18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5.00�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274,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226%；反对11,702,8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154%；弃权472,0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9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31,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8588%；反对11,702,8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990%；弃权472,0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9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42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6.00� �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250,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143%；反对11,739,7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281%；弃权459,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0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06,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8206%；反对11,739,7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4570%；弃权459,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0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22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7.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189,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7935%；反对11,779,3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417%；弃权480,3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0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346,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7255%；反对11,779,3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5193%；弃权480,3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0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55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345,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471%；反对11,622,4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9878%；弃权481,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0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02,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9709%；反对11,622,4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2726%；弃权481,1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0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56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9.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26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8197%；反对11,673,8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0055%；弃权509,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8,07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22,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8456%；反对11,673,8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534%；弃权509,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8,07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01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议案10.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850,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7650%；反对3,133,39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751%；弃权465,8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67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006,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3413%；反对3,133,39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263%；弃权465,8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67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32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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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28日、2025年10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以2.5亿元人民币认购PhiGent�

Robotics� Limited（以下简称“鉴智开曼” ）发行的138,423,368股C+类优先股（以下简称“现金增资” ），

并通过向鉴智开曼间接全资子公司北京鉴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鉴智” ）转让公司所持四维图新

智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认购鉴智开曼发行的1,092,383,785股普通股（以下简称“资产注

入” ，与“现金增资”合称为“本次投资” ）。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鉴智开曼39.14%股份，成为鉴

智开曼第一大股东，但不是控股股东。 因本次投资涉及认购境外企业股份，公司须在完成境外投资备案手续

（以下简称“ODI备案手续” ）后方可投资，公司同意在完成ODI备案手续之前向北京鉴智提供与现金增资等

额的借款（即2.5亿元人民币），无偿获得鉴智开曼签发的购股权证，该购股权证使公司或其指定境外全资子

公司有权在ODI备案手续办理完成之后按约定价格行权认购鉴智开曼138,423,368股C+类优先股和1,092,

383,785股普通股（以下简称“财务资助” ，与“本次投资”合称为“本次交易”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如下：

1、境外投资备案手续（ODI）办理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28日，公司已办理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市分局的境外投资备案手续，并领取到相关的证书和批复。

2、协议签署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28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购股权证购买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贷款协议》等全部交易

文件均已完成签署。《购股权证购买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贷款协议》核心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及

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3、购股权证签发及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已获得鉴智开曼签发的购股权证，并按照《贷款协议》约定，于2025年11月28日向北京鉴智提供了

与现金增资等额的2.5亿元人民币借款。

目前公司及交易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交割相关工作。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存在交易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的风险， 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境外投资备案批复文件；

2、《购股权证购买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贷款协议》等全部交易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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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维图新” ）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英文名称、调整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了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霍敬宇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霍敬宇先生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董事将与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霍敬宇，男，1983年4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9月至2007年7月就读于哈尔滨理工大学通信工

程专业，获本科学历。 自2013年2月加入公司以来，曾任四维图新总裁办部门总经理，公司东区总经理，负责东

区的运营与发展。 现负责公司行政运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霍敬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48,501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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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 637,489,718�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68%，

其中：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37,469,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58%，需

回避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63人，代表股份89,222,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61人，代表股份89,202,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2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2人， 代表股份89,212,0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1人，代表股份89,202,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20%。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云铜香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5,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65%；

反对1,71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3%；

弃权4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85,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62%；

反对1,71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5%；

弃权4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8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

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637,

469,718股、39,736,165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10%；

反对1,716,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3%；

弃权41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8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07%；

反对1,716,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5%；

弃权4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5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

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637,

469,718股、39,736,165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

2025-61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

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出具的《关于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5〕120032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

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和说明，结合公司已披露的《2025年

半年度报告》，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及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内容及募集说

明书等相关申请文件内容的财务数据及其他事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现根据相关要求对更新后的审核问询

函回复等文件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

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001314

证券简称：亿道信息 公告编号：

2025-098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数量不低于

150万股且不超过300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77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1）。

一、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503,5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5%，最高成交价为45.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4.70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22,999,826.80元。 前述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77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持有公司13,004,645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3.87%，产业基金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应增加

的股份，首发前股份已于2023年1月6日起上市流通，资本公积转增相应增加的股份已于2023年6月29日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9月4日至2025年11月28日，产业基金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为5,039,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50%，减持完成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964,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7%。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

时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收到产业基金发来的《关于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2月1日，产业基

金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为5,039,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届满，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 现将减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13,004,645股

持股比例 3.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289,032股

其他方式取得：3,715,61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8月28日

减持数量 5,039,997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4日～2025年11月28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039,997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7.59～33.80元/股

减持总金额 153,845,062.48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5,040,000股

减持比例 1.5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7,964,648股

当前持股比例 2.3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